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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就收购瑞泽租赁公司签订《担保合同》并解除《反担保

保证合同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2017 年 7 月 18 日，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

司”）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二〇一七年第十次临时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就收购

瑞泽租赁事项签署<反担保保证合同>的议案》。北京金锐翔铖投资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金锐翔铖”）及北京东管头投资管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管头公司”）

分别为瑞泽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泽租赁”）的融资事项提供了

保证担保，其中金锐翔铖为瑞泽租赁向北京银行融资（人民币 87,080,000 元）

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；东管头公司为瑞泽租赁因开展业务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天津塘沽分行（以下简称“建行塘沽分行”）融资（人民币 490,000,000

元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根据董事会决议内容，本公司拟向金锐翔铖及东管

头公司（以下统称“被担保人”）提供反担保，并拟签署《反担保保证合同》。

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现由于本公司已受让瑞泽租赁 70%股权，且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，成

为瑞泽租赁的实际控制人，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，双方同意解除《反担保保证合

同》。同时，本公司拟与建行塘沽分行签订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为 分㕳�融䔡



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天津临港建设主要业务为配合滨海

新区发展组建，对天津临港工业区的滩涂及土地资源进行统一的管理和开发，在

本地区具有行业垄断性。其资产质量、经营情况、偿债能力均较好，财务风险处

于可控范围内。 



净资产 448,081,291.77     411,473,794.85 

营业收入 96,293,020.55  160,341,337.69 

营业利润 11,420,224.71  33,672,257.51 

净利润 8,565,168.53  31,475,165.60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,994,764.6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3,274.45  

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保证人（甲方）：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债权人（乙方）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塘沽分行 

乙方已与瑞泽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主合同中甲方，以下简称“债务人”）

签署编号为 12332014010 的《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》（包括该合同及该合同项



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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